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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
重庆市铜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清算解缴单位职工重复领取生育津贴待遇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按照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调整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支付方式的通知》 (渝医保办〔2024〕89号) 要求，为进一步优化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流程，从2025年1月1日起，女职工生育生活津贴(即生育津贴，下同)由参保人员本人或其委托人申领并由医保经办机构发放给本人，不再通过用人单位审核支付。为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和必要的医疗需求，合理调剂用人单位之间生育费用的负担，请女职工本人或其委托人及时向生育保险经办机构申领生育津贴；同时，为防止出现享受生育津贴时，重复领取产假期间工资待遇的情况，现将有关事项提醒如下：

一、享受生育津贴期间的工资待遇政策

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处理意见》(渝人社发〔2015〕98号)文件规定，一是机关事业单位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期间由领取工资改按生育保险规定享受生育生活津贴。如享受生育生活津贴总额与本人工资待遇总额不一致的，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执行；二是女职工在产假期间生育生活津贴未发放到位的，产假期间工资待遇照常发放，待生育生活津贴发放到位后再在本人发放的工资中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处理。
二、规范相关待遇发放程序

机关事业单位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期间的工资待遇发放遵循先生育津贴再工资待遇的顺序。各单位应通过部门函询协查或在线查询等方式，核实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支付的生育津贴发放情况，按上文规定核准女职工生育相关待遇后进行发放。

三、做好比对清算

各单位需对本单位女职工产假津贴发放期间的工资待遇和领取的生育津贴总额进行比对清算。若存在重复领取待遇的情况，由单位清算后将重复领取部分退回至财政规定账户。

四、加强政策宣传执行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一是组织财务、人事等相关人员学习国家及地方生育津贴政策，特别是“产假津贴发放期间工资与生育津贴就高享受”等核心规定；二是女职工产假前，主动告知其生育津贴申领流程、待遇对比规则及相关权益；三是严格执行政策，做好单位生育人员在规定时限内申领生育津贴的宣传工作，及时开展生育津贴与工资对比核算工作，确保女职工正常享受待遇。

五、严肃财经纪律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及时做好自查比对，清理解缴，相关部门将加强对生育资金的监督检查力度，对重复领取待遇追缴不力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请及时向区医保局、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反映。

附件：1.《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处理意见》(渝人社发〔2015〕98号)

2.生育津贴申领信息线上查询流程

3.生育津贴申领流程（202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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